
檔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保存年限：５年                  

 

簽  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主旨：職          擬申請114學年度第1學期個人排課需求一

案，敬請鈞長核示。 

說明：職           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請惠予 

星期     第         節不排課。 

擬辦：奉核後，於6月30日以前逕送教學組以利後續排課。 

申請人      會辦單位      審核      決行 

教學組  

 

 

 

 

 

教務主任 

 

 

 

 

學務主任(導師需加會) 

 

(申請人請於

下方簽名) 


